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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河县人民政府文件

梁政复〔2023〕21号


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2021年梁河县勐养镇芒回片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（省级配套
资金第二批）初步设计的批复

县农业农村局：
《梁河县农业农村局关于上报〈2021年梁河县勐养镇芒回片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（省级配套资金第二批）初步设计〉的请示》（梁农请〔2023〕6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一、原则同意该《请示》。
二、原则同意《2021年梁河县勐养镇芒回片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（省级配套资金第二批）初步设计》，项目建设地点为勐养镇芒回村、中营村。项目概算总投资267.7万元，资金来源为省级统筹资金，其中：建筑工程概算投资259.23万元（灌溉与排水[image: Seal]工程建设投资概算219.67万元，田间道路工程7.56万元，耕地质量提升工程31.99万元），工程建设其他费用8.47万元。项目建设任务：建设高标准农田0.178万亩。项目建设内容包括：1.建设田间灌溉排水沟5条，全长3018m。2.建设田间机耕道路1条，全长180m。3.交叉建筑物：新建取水坝3座，新建挡土墙110m，建设农机涵洞4座，农桥4座。4.耕地质量提升工程。
三、县农业农村局要严格按照资金管理办法和项目设计方案组织实施，积极主动与有关部门、乡镇协调对接，确保项目按时、按质、按量完成。
四、县财政局根据要求及时下达项目资金，确保资金专款专用，严禁挪用、拖欠、挤占和改变资金用途；县乡村振兴局根据有关管理办法，做好项目实施的协调指导工作，定期不定期地对项目实施进行指导、督促和检查。

附件：梁河县农业农村局关于上报《2021年梁河县勐养镇芒回片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（省级配套资金第二批）初步设计》的请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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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县财政局、县乡村振兴局，勐养镇人民政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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